平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2025年

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2025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不懈学懂弄通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十次、十一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县委、政府的工作要求，立足工作实际，按照《中共平罗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2025年工作要点》要求，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力度，坚持依法行政，稳步推进基层宗教治理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教育引导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为建设平安平罗、法治平罗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将工作报告如下：

一、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普法工作情况

（一）推动学习宣传情况。一是强化学习。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县民族宗教事务局重点学习内容，不断深化思想认识、筑牢理论根基，提升领导干部职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本领。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学法清单制度（试行）》，坚持领导班子会前学法，部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坚持原原本本学、突出重点学、联系实际学，切实领会精神实质，为党员干部带好头、做表率。利用干部例会、“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组织单位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十次、十一次全会精神，累计组织机关干部学习15次，全体干部法治意识和依法行政的能力不断增强。二是强化宣传。通过“平罗统战”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宣传，在“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宪法宣传周”等开展线上线下法律宣传活动，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信访工作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5000余份，结合日常检查，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宣传。深化“五进”宗教场所活动，宗教活动场所展板、电子屏等，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三是强化培训。加强全县宗教教职人员法律法规的培训学习，2025年举办全县宗教人士培训班4期，培训宗教人士635名。举办“三定”学习44期，培训人员2200余人（次）。不断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始终与党同心同向同行。
（二）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行政质效。一是精心安排。先后召开全县民族宗教工作联席会议、民族宗教工作推进会议9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普法工作2次，将依法治县工作与民族宗教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第一时间安排部署，推进工作落实。二是强化引导。深化“五进”宗教场所活动，在176处宗教活动场所更新展板550块、29处场所制作电子屏滚动播放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宪法和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在元旦、国庆节等重大节日378处（次）宗教活动场所开展升国旗活动。强化正面宣传引导，引导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正言正信正行。在日常讲经布道中，宗教教职人员积极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宗教事务条例》等，做宪法和法律法规、民族宗教政策的践行者、宣传者、推动者，自觉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抵制和反对一切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三是开展矛盾纠纷排查整治行动。每月对宗教领域矛盾纠纷持续进行摸排，并及时上报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严厉打击宗教界人士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等公共事务。年度化解宗教活动场所矛盾纠纷3起。四是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严格依据《宗教事务条例》处理宗教事务；在《清真食品准营证》在执法检查过程中，耐心细致为讲解法律法规；严格规范行政执法文字记录、音像记录的归档、保存和使用，确保行政执法全过程法治化、规范化。五是健全部门职能体系。及时调整民宗局权责清单，对保留的证明事项实行清单管理，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信用监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学习培训不够。执法人员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学习需加强，乡村干部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理解学习不够，理解不深不透。二是普法宣传广度和深度不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宁夏回族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清真食品管理条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宣传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2026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思路

2026年我部将按照自治区、市、县党委要求，紧密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2026年平罗县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有效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不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高执法能力和服务水平，持续做好民族宗教领域风险隐患防范化解工作，确保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稳定。

一是持续推进全面依法治县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统筹协调、督促落实基层宗教治理职能作用，认真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召开民族宗教工作推进会，做好法治政府建设相关工作，加强依法治县工作的协调推进。

二是在普法学法用法上持续用力，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服务水平。以增强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提升法治思维为目的，依托“三会一课”、“支部主题党日”、民族宗教领域法律知识讲座等开展党员干部法治教育，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宁夏回族自治区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作为党员干部学习内容，进一步丰富法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切实增强领导干部法律知识水平和理论素养。

三是强化宗教法律法规宣传。加强《宗教事务条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扎实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走深走实，在“导”字上下功夫，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通过“平罗统战”微信公众号、发放宣传单（品）、宗教活动场所展板展示、电子屏播放等形式，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方针政策和民族宗教法律法规。加强对广大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思想政治引领，深化“五进”宗教场所活动，推进宗教中国化讲经说法示范点建设，不断增强群众和宗教人士“五个认同”，进一步营造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环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是持续深化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扎实推进“九五”普法，持续推动“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落实，严格按照“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要求，进一步落实行政执法人员以案释法制度，提高行政执法人员法治素养和依法行政能力；积极做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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